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398號

上  訴  人  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田相韋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嘉淳律師

            林桑羽律師

被 上訴 人  Sew Your Soul Limited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Lucy Anne Sparrow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3月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7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

記之公司；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

一之權利能力，為民國107年8月1日修正並於同年11月1日公

布施行之公司法第4條所明定。是公司法業已廢除外國公司

認許制度，尊重依外國法設立之外國公司於其本國取得法人

格之既存事實，而認與我國公司具有相同權利能力。查本件

被上訴人係依英國法律規定設立登記之外國公司，有公司登

記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7至269頁），依上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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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有與我國公司相同之權利能力，並有當事人能力及訴訟

能力。又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

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

轄及法律之適用。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並未規定，受訴法院得就具體情事，類推適用

內國法之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另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

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

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

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民事訴訟法第24

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

兩造於110年1月4日簽定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第E條後

段、第B條第8項分別約定：「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dispute or litigation regarding this Agreement or an

y aspect whatsoever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or an

y act or omission relat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

en you and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you her

eby unconditionally consen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

ction of the courts of the Laws of Taiwan R.O.C shal

l govern this Agreement.（若本協議或其任何方面，涉及

無論何種之任何索賠、爭議或起訴…兩造無條件同意，由中

華民國法院管轄，並依中華民國法律規定為之）」、「Lucy

Sparrow or Agency is responsible for proper packagin

g and shipping arrangement to debut exhibition state

d by this Agreement.（本協議規定之首次展覽由Lucy Spa

rrow或代理商負責包裝及運送）」等語（見原審卷第40、44

頁），可見兩造以書面合意由我國法院管轄，並適用我國法

律，且由被上訴人包裝物品、運送予上訴人，而上訴人之營

業處所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3樓，債務履行地

即為上訴人營業處所，則本院及原法院就本件涉外民事事件

自有國際管轄權，並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二、於第二審為訴之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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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

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明。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

訴人終止系爭協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嗣於本院

以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協議，追加同法第259條規定為請求權

基礎（見本院卷第208、274頁），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之

追加，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

聲請（見本院卷第273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10年1月14日簽訂系爭協議，由伊委由

被上訴人製作毛氈作品、監製立體毛氈藝術品，被上訴人授

權伊舉辦展覽，伊需支付被上訴人英鎊（下同）60萬元。伊

已於同年1月20日、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詎被

上訴人於同年5月25日以伊違約為由，終止系爭協議，已無

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伊已給付款項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追加如上壹所述）。於

本院之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於110年1月14日簽立系爭協議，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

同年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等情，有系爭協議、

電子郵件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26至48頁、本院卷第161至1

63頁），堪信為真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伊未依約給付

款項為由，而終止或解除系爭協議，伊得依民法第179條或

同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21萬元本息

等語。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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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解釋意思表示，應以相對人得了解之情事為範圍，表意人所

為表示行為之言語、文字或舉動，如無特別情事，應以交易

上應有之意義而為解釋，如與交易習慣不同，應以相對人知

其情事或可得而知為限。又契約之解除，係使契約自始歸於

消滅，以回復訂定契約以前之狀態。而契約之終止，則使契

約自終止時起嗣後歸於消滅，其已經發生效力者，尚不生回

復原狀問題。

　⒉系爭協議第A條第4項約定：「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and Lucy Sparrow agree to A total £600,000 with

4 payment terms :Down payment: £150,400 before or on

2021.01.20. £100,000 before or on 2021.02.28. …(墨

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和露西•斯帕羅同意總金額為英鎊60萬

元。分4期給付：首次付款：2021年1月20日前給付英鎊15萬

0,400元。2021年2月28日前給付英鎊10萬元…)」，有系爭

協議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7頁），然上訴人自承伊分別於

110年1月20日、同年5月14日各給付15萬元、6萬元等語（見

本院卷第142頁），可見上訴人未依系爭協議約定給付款

項，已構成給付遲延。再觀諸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以電

子郵件向上訴人表示：「… By this letter, SYSL（即被

上訴人） exercises its right to terminate the Agreem

ent …」、「We write further to the accompanying "op

en" letter terminating the agreement based on your b

reach of contract.…」等語，有電子郵件附卷可參（見原

審卷第47至48頁、本院卷第161至163頁），可知被上訴人因

上訴人遲延給付乃表示「terminate」系爭協議。而「termi

nate」 一字依梁實秋所編遠東英漢大辭典，係指終止、終

結、結束之意，另美國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

ode）440.2106⑶關於「terminate」之定義，係指一造依契

約約定或法律規定結束契約之情形，且結束前已發生之權利

義務仍屬有效（Termination occurs when either party p

ursuant to a power created by agreement or law 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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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d to the contract otherwise than for its breac

h. On“termination”all obligations which are still

executory on bothsides are discharged but any right

based on prior breach or performance survives.），有

上開辭典、統一商法典內容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7

至283頁），足見「terminate」 乙字係指契約之一造終結

契約效力，但不生回溯失效之情，核與我國民法關於終止之

法律效果相同。再佐以系爭協議第E條中Termition第2段約

定：「Unpredictable and unpreventable man made or na

tural disaster- In addition to termination under the

se conditions;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have the unilateral right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

t, In the event of such termination,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compensate the Artist for all s

ervices satisfactorily performed up to that stage an

d for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rdered or procured pri

or to receipt of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and M

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have the right t

o all Work in Progress which the Artist has produced

and for which payment has been made.…（不可預測和不

可預防的人為或自然災害-除因這些情形終止本協議外：墨

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得單方終止本協議。若墨稼文創設計有

限公司為終止，其需補償SYSL之前所為令人滿意之服務，及

已訂購與採購之材料及產品，又SYSL已完成作品及已收款項

之所有製作中作品，權利將歸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所

有）」等語（見原審卷第35、43頁），益見系爭協議約定當

事人terminate該協議後，關於兩造已依系爭協議所為行為

仍為有效，並非溯及失效，是以依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之交

易習慣，上訴人當知契約之一方terminate系爭協議，係使

契約嗣後歸於消滅，其已經發生效力者，則不生回復原狀之

問題，故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terminate系爭協議，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解為其係終止系爭協議，而非解除系爭協議，上訴人主張被

上訴人乃解除系爭協議云云，難以採憑。

　⒊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固定有明文。然終止契約，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

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

利義務，不受影響。而當事人於契約終止前所受給付，既係

本於斯時有效之契約，自有法律上之原因，無不當得利可

言。承上，系爭協議係經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終止，上

訴人主張其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萬

元云云，然其自陳係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協議前之110年1月

20日、同年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等情（見本院卷

第142頁），並有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

可見上訴人係本於當時有效之系爭協議而為給付，被上訴人

受有該利益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尚難因其嗣後終止系爭協

議，即認於終止前所受給付為不當得利。上訴人雖主張其給

付21萬元款項僅是預付款，被上訴人既未交付任何產品，應

構成不當得利云云，惟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必須製作3萬件

毛氈產品、監製25件立體毛氈作品，並將毛氈產品交由上訴

人於110年底至111年初舉辦展覽，有系爭協議第A條第1項、

第2項約定可稽（見原審卷第26頁），可見被上訴人負有自

簽約後開始製作毛氈作品，並於簽約後約1年後提出毛氈作

品供上訴人展覽之義務，則上訴人已支付款項用以支應被上

訴人製作毛氈作品所需材料、人事費用，核與系爭協議約定

無違，是以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協議時，表明上訴人所支付款

項已用於履行系爭協議等語，有電子郵件可證（見原審卷第

48頁），應非子虛，上訴人主張21萬元僅為預付款，被上訴

人既未交付任何產品，應構成不當得利云云，難以採憑。以

故，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協議終止前所受領之款項，於

該協議終止後，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或雖有法律上

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云云，即有未合，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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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條規定為本件請求，為不可取。

　⒋第258條及第260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

者準用之，民法第263條定有明文，可知當事人依法律規定

終止契約者，並無準用同法第259條之規定。被上訴人於110

年5月25日係終止系爭協議，而非解除系爭協議，已如上⒉

所述，則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本息云云，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

第25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為同一請求，亦無所據，應併予

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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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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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398號
上  訴  人  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田相韋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嘉淳律師
            林桑羽律師
被 上訴 人  Sew Your Soul Limited






法定代理人  Lucy Anne Sparrow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為民國107年8月1日修正並於同年11月1日公布施行之公司法第4條所明定。是公司法業已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尊重依外國法設立之外國公司於其本國取得法人格之既存事實，而認與我國公司具有相同權利能力。查本件被上訴人係依英國法律規定設立登記之外國公司，有公司登記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7至269頁），依上開說明，其具有與我國公司相同之權利能力，並有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又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規定，受訴法院得就具體情事，類推適用內國法之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另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民事訴訟法第24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於110年1月4日簽定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第E條後段、第B條第8項分別約定：「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dispute or litigation regarding this Agreement or any aspect whatsoever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or any act or omission relat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you hereby unconditionally consen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the Laws of Taiwan R.O.C shall govern this Agreement.（若本協議或其任何方面，涉及無論何種之任何索賠、爭議或起訴…兩造無條件同意，由中華民國法院管轄，並依中華民國法律規定為之）」、「Lucy Sparrow or Agency is responsible for proper packaging and shipping arrangement to debut exhibition stated by this Agreement.（本協議規定之首次展覽由Lucy Sparrow或代理商負責包裝及運送）」等語（見原審卷第40、44頁），可見兩造以書面合意由我國法院管轄，並適用我國法律，且由被上訴人包裝物品、運送予上訴人，而上訴人之營業處所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3樓，債務履行地即為上訴人營業處所，則本院及原法院就本件涉外民事事件自有國際管轄權，並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二、於第二審為訴之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明。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協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嗣於本院以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協議，追加同法第25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08、274頁），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之追加，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見本院卷第273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10年1月14日簽訂系爭協議，由伊委由被上訴人製作毛氈作品、監製立體毛氈藝術品，被上訴人授權伊舉辦展覽，伊需支付被上訴人英鎊（下同）60萬元。伊已於同年1月20日、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詎被上訴人於同年5月25日以伊違約為由，終止系爭協議，已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伊已給付款項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追加如上壹所述）。於本院之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於110年1月14日簽立系爭協議，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同年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等情，有系爭協議、電子郵件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26至48頁、本院卷第161至163頁），堪信為真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伊未依約給付款項為由，而終止或解除系爭協議，伊得依民法第179條或同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21萬元本息等語。經查：
　⒈解釋意思表示，應以相對人得了解之情事為範圍，表意人所為表示行為之言語、文字或舉動，如無特別情事，應以交易上應有之意義而為解釋，如與交易習慣不同，應以相對人知其情事或可得而知為限。又契約之解除，係使契約自始歸於消滅，以回復訂定契約以前之狀態。而契約之終止，則使契約自終止時起嗣後歸於消滅，其已經發生效力者，尚不生回復原狀問題。
　⒉系爭協議第A條第4項約定：「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and Lucy Sparrow agree to A total £600,000 with 4 payment terms :Down payment: £150,400 before or on 2021.01.20. £100,000 before or on 2021.02.28. …(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和露西•斯帕羅同意總金額為英鎊60萬元。分4期給付：首次付款：2021年1月20日前給付英鎊15萬0,400元。2021年2月28日前給付英鎊10萬元…)」，有系爭協議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7頁），然上訴人自承伊分別於110年1月20日、同年5月14日各給付15萬元、6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42頁），可見上訴人未依系爭協議約定給付款項，已構成給付遲延。再觀諸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以電子郵件向上訴人表示：「… By this letter, SYSL（即被上訴人） exercises its right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We write further to the accompanying "open" letter terminating the agreement based on your breach of contract.…」等語，有電子郵件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47至48頁、本院卷第161至163頁），可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遲延給付乃表示「terminate」系爭協議。而「terminate」 一字依梁實秋所編遠東英漢大辭典，係指終止、終結、結束之意，另美國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440.2106⑶關於「terminate」之定義，係指一造依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結束契約之情形，且結束前已發生之權利義務仍屬有效（Termination occurs when either party pursuant to a power created by agreement or law puts an end to the contract otherwise than for its breach. On“termination”all obligations which are still executory on bothsides are discharged but any right based on prior breach or performance survives.），有上開辭典、統一商法典內容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7至283頁），足見「terminate」 乙字係指契約之一造終結契約效力，但不生回溯失效之情，核與我國民法關於終止之法律效果相同。再佐以系爭協議第E條中Termition第2段約定：「Unpredictable and unpreventable man made or natural disaster- In addition to termination under these conditions;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have the unilateral right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In the event of such termination,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compensate the Artist for all services satisfactorily performed up to that stage and for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rdered or procured prior to receipt of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and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have the right to all Work in Progress which the Artist has produced and for which payment has been made.…（不可預測和不可預防的人為或自然災害-除因這些情形終止本協議外：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得單方終止本協議。若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為終止，其需補償SYSL之前所為令人滿意之服務，及已訂購與採購之材料及產品，又SYSL已完成作品及已收款項之所有製作中作品，權利將歸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所有）」等語（見原審卷第35、43頁），益見系爭協議約定當事人terminate該協議後，關於兩造已依系爭協議所為行為仍為有效，並非溯及失效，是以依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之交易習慣，上訴人當知契約之一方terminate系爭協議，係使契約嗣後歸於消滅，其已經發生效力者，則不生回復原狀之問題，故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terminate系爭協議，應解為其係終止系爭協議，而非解除系爭協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乃解除系爭協議云云，難以採憑。
　⒊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固定有明文。然終止契約，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影響。而當事人於契約終止前所受給付，既係本於斯時有效之契約，自有法律上之原因，無不當得利可言。承上，系爭協議係經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終止，上訴人主張其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云云，然其自陳係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協議前之110年1月20日、同年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42頁），並有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可見上訴人係本於當時有效之系爭協議而為給付，被上訴人受有該利益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尚難因其嗣後終止系爭協議，即認於終止前所受給付為不當得利。上訴人雖主張其給付21萬元款項僅是預付款，被上訴人既未交付任何產品，應構成不當得利云云，惟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必須製作3萬件毛氈產品、監製25件立體毛氈作品，並將毛氈產品交由上訴人於110年底至111年初舉辦展覽，有系爭協議第A條第1項、第2項約定可稽（見原審卷第26頁），可見被上訴人負有自簽約後開始製作毛氈作品，並於簽約後約1年後提出毛氈作品供上訴人展覽之義務，則上訴人已支付款項用以支應被上訴人製作毛氈作品所需材料、人事費用，核與系爭協議約定無違，是以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協議時，表明上訴人所支付款項已用於履行系爭協議等語，有電子郵件可證（見原審卷第48頁），應非子虛，上訴人主張21萬元僅為預付款，被上訴人既未交付任何產品，應構成不當得利云云，難以採憑。以故，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協議終止前所受領之款項，於該協議終止後，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或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云云，即有未合，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本件請求，為不可取。
　⒋第258條及第260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263條定有明文，可知當事人依法律規定終止契約者，並無準用同法第259條之規定。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係終止系爭協議，而非解除系爭協議，已如上⒉所述，則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本息云云，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為同一請求，亦無所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398號
上  訴  人  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田相韋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嘉淳律師
            林桑羽律師
被 上訴 人  Sew Your Soul Limited



法定代理人  Lucy Anne Sparrow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3月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7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
    記之公司；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
    一之權利能力，為民國107年8月1日修正並於同年11月1日公
    布施行之公司法第4條所明定。是公司法業已廢除外國公司
    認許制度，尊重依外國法設立之外國公司於其本國取得法人
    格之既存事實，而認與我國公司具有相同權利能力。查本件
    被上訴人係依英國法律規定設立登記之外國公司，有公司登
    記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7至269頁），依上開說明，
    其具有與我國公司相同之權利能力，並有當事人能力及訴訟
    能力。又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
    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
    轄及法律之適用。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並未規定，受訴法院得就具體情事，類推適用
    內國法之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另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
    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
    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
    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民事訴訟法第24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
    造於110年1月4日簽定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第E條後段
    、第B條第8項分別約定：「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d
    ispute or litigation regarding this Agreement or any
     aspect whatsoever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or any
     act or omission relat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
    n you and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you hereb
    y unconditionally consen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
    ion of the courts of the Laws of Taiwan R.O.C shall 
    govern this Agreement.（若本協議或其任何方面，涉及無
    論何種之任何索賠、爭議或起訴…兩造無條件同意，由中華
    民國法院管轄，並依中華民國法律規定為之）」、「Lucy S
    parrow or Agency is responsible for proper packaging
     and shipping arrangement to debut exhibition stated
     by this Agreement.（本協議規定之首次展覽由Lucy Spar
    row或代理商負責包裝及運送）」等語（見原審卷第40、44
    頁），可見兩造以書面合意由我國法院管轄，並適用我國法
    律，且由被上訴人包裝物品、運送予上訴人，而上訴人之營
    業處所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3樓，債務履行地即為上
    訴人營業處所，則本院及原法院就本件涉外民事事件自有國
    際管轄權，並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二、於第二審為訴之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明。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
    人終止系爭協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嗣於本院以
    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協議，追加同法第25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
    礎（見本院卷第208、274頁），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之追
    加，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
    聲請（見本院卷第273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10年1月14日簽訂系爭協議，由伊委由
    被上訴人製作毛氈作品、監製立體毛氈藝術品，被上訴人授
    權伊舉辦展覽，伊需支付被上訴人英鎊（下同）60萬元。伊
    已於同年1月20日、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詎被
    上訴人於同年5月25日以伊違約為由，終止系爭協議，已無
    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伊已給付款項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追加如上壹所述）。於
    本院之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於110年1月14日簽立系爭協議，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
    同年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等情，有系爭協議、
    電子郵件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26至48頁、本院卷第161至1
    63頁），堪信為真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伊未依約給付
    款項為由，而終止或解除系爭協議，伊得依民法第179條或
    同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21萬元本息
    等語。經查：
　⒈解釋意思表示，應以相對人得了解之情事為範圍，表意人所
    為表示行為之言語、文字或舉動，如無特別情事，應以交易
    上應有之意義而為解釋，如與交易習慣不同，應以相對人知
    其情事或可得而知為限。又契約之解除，係使契約自始歸於
    消滅，以回復訂定契約以前之狀態。而契約之終止，則使契
    約自終止時起嗣後歸於消滅，其已經發生效力者，尚不生回
    復原狀問題。
　⒉系爭協議第A條第4項約定：「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and Lucy Sparrow agree to A total £600,000 with
     4 payment terms :Down payment: £150,400 before or o
    n 2021.01.20. £100,000 before or on 2021.02.28. …(墨
    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和露西•斯帕羅同意總金額為英鎊60萬
    元。分4期給付：首次付款：2021年1月20日前給付英鎊15萬
    0,400元。2021年2月28日前給付英鎊10萬元…)」，有系爭協
    議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7頁），然上訴人自承伊分別於11
    0年1月20日、同年5月14日各給付15萬元、6萬元等語（見本
    院卷第142頁），可見上訴人未依系爭協議約定給付款項，
    已構成給付遲延。再觀諸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以電子郵
    件向上訴人表示：「… By this letter, SYSL（即被上訴人
    ） exercises its right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
    」、「We write further to the accompanying "open" le
    tter terminating the agreement based on your breach 
    of contract.…」等語，有電子郵件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4
    7至48頁、本院卷第161至163頁），可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
    遲延給付乃表示「terminate」系爭協議。而「terminate」
     一字依梁實秋所編遠東英漢大辭典，係指終止、終結、結
    束之意，另美國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4
    40.2106⑶關於「terminate」之定義，係指一造依契約約定
    或法律規定結束契約之情形，且結束前已發生之權利義務仍
    屬有效（Termination occurs when either party pursuan
    t to a power created by agreement or law puts an end
     to the contract otherwise than for its breach. On“t
    ermination”all obligations which are still executory
     on bothsides are discharged but any right based on 
    prior breach or performance survives.），有上開辭典
    、統一商法典內容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7至283頁）
    ，足見「terminate」 乙字係指契約之一造終結契約效力，
    但不生回溯失效之情，核與我國民法關於終止之法律效果相
    同。再佐以系爭協議第E條中Termition第2段約定：「Unpre
    dictable and unpreventable man made or natural disas
    ter- In addition to termination under these conditio
    ns;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have the un
    ilateral right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In the e
    vent of such termination,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compensate the Artist for all services sa
    tisfactorily performed up to that stage and for mate
    rials and products ordered or procured prior to rece
    ipt of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and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have the right to all Work
     in Progress which the Artist has produced and for w
    hich payment has been made.…（不可預測和不可預防的人
    為或自然災害-除因這些情形終止本協議外：墨稼文創設計
    有限公司得單方終止本協議。若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為終
    止，其需補償SYSL之前所為令人滿意之服務，及已訂購與採
    購之材料及產品，又SYSL已完成作品及已收款項之所有製作
    中作品，權利將歸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所有）」等語（見
    原審卷第35、43頁），益見系爭協議約定當事人terminate
    該協議後，關於兩造已依系爭協議所為行為仍為有效，並非
    溯及失效，是以依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之交易習慣，上訴人
    當知契約之一方terminate系爭協議，係使契約嗣後歸於消
    滅，其已經發生效力者，則不生回復原狀之問題，故被上訴
    人於110年5月25日terminate系爭協議，應解為其係終止系
    爭協議，而非解除系爭協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乃解除系
    爭協議云云，難以採憑。
　⒊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
    。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
    9條固定有明文。然終止契約，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
    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利
    義務，不受影響。而當事人於契約終止前所受給付，既係本
    於斯時有效之契約，自有法律上之原因，無不當得利可言。
    承上，系爭協議係經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終止，上訴人
    主張其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云
    云，然其自陳係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協議前之110年1月20日
    、同年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4
    2頁），並有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可見
    上訴人係本於當時有效之系爭協議而為給付，被上訴人受有
    該利益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尚難因其嗣後終止系爭協議，
    即認於終止前所受給付為不當得利。上訴人雖主張其給付21
    萬元款項僅是預付款，被上訴人既未交付任何產品，應構成
    不當得利云云，惟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必須製作3萬件毛氈
    產品、監製25件立體毛氈作品，並將毛氈產品交由上訴人於
    110年底至111年初舉辦展覽，有系爭協議第A條第1項、第2
    項約定可稽（見原審卷第26頁），可見被上訴人負有自簽約
    後開始製作毛氈作品，並於簽約後約1年後提出毛氈作品供
    上訴人展覽之義務，則上訴人已支付款項用以支應被上訴人
    製作毛氈作品所需材料、人事費用，核與系爭協議約定無違
    ，是以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協議時，表明上訴人所支付款項已
    用於履行系爭協議等語，有電子郵件可證（見原審卷第48頁
    ），應非子虛，上訴人主張21萬元僅為預付款，被上訴人既
    未交付任何產品，應構成不當得利云云，難以採憑。以故，
    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協議終止前所受領之款項，於該協
    議終止後，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或雖有法律上原因
    而其後已不存在云云，即有未合，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為本件請求，為不可取。
　⒋第258條及第260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
    者準用之，民法第263條定有明文，可知當事人依法律規定
    終止契約者，並無準用同法第259條之規定。被上訴人於110
    年5月25日係終止系爭協議，而非解除系爭協議，已如上⒉所
    述，則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本息云云，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
    第25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為同一請求，亦無所據，應併予
    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398號
上  訴  人  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田相韋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嘉淳律師
            林桑羽律師
被 上訴 人  Sew Your Soul Limited



法定代理人  Lucy Anne Sparrow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為民國107年8月1日修正並於同年11月1日公布施行之公司法第4條所明定。是公司法業已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尊重依外國法設立之外國公司於其本國取得法人格之既存事實，而認與我國公司具有相同權利能力。查本件被上訴人係依英國法律規定設立登記之外國公司，有公司登記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7至269頁），依上開說明，其具有與我國公司相同之權利能力，並有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又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屬，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規定，受訴法院得就具體情事，類推適用內國法之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另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民事訴訟法第24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於110年1月4日簽定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第E條後段、第B條第8項分別約定：「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dispute or litigation regarding this Agreement or any aspect whatsoever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or any act or omission relat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you hereby unconditionally consen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the Laws of Taiwan R.O.C shall govern this Agreement.（若本協議或其任何方面，涉及無論何種之任何索賠、爭議或起訴…兩造無條件同意，由中華民國法院管轄，並依中華民國法律規定為之）」、「Lucy Sparrow or Agency is responsible for proper packaging and shipping arrangement to debut exhibition stated by this Agreement.（本協議規定之首次展覽由Lucy Sparrow或代理商負責包裝及運送）」等語（見原審卷第40、44頁），可見兩造以書面合意由我國法院管轄，並適用我國法律，且由被上訴人包裝物品、運送予上訴人，而上訴人之營業處所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3樓，債務履行地即為上訴人營業處所，則本院及原法院就本件涉外民事事件自有國際管轄權，並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二、於第二審為訴之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明。上訴人於原審主張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協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嗣於本院以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協議，追加同法第25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208、274頁），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之追加，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見本院卷第273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10年1月14日簽訂系爭協議，由伊委由被上訴人製作毛氈作品、監製立體毛氈藝術品，被上訴人授權伊舉辦展覽，伊需支付被上訴人英鎊（下同）60萬元。伊已於同年1月20日、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詎被上訴人於同年5月25日以伊違約為由，終止系爭協議，已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伊已給付款項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追加如上壹所述）。於本院之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於110年1月14日簽立系爭協議，上訴人於同年月20日、同年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等情，有系爭協議、電子郵件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26至48頁、本院卷第161至163頁），堪信為真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伊未依約給付款項為由，而終止或解除系爭協議，伊得依民法第179條或同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給付之21萬元本息等語。經查：
　⒈解釋意思表示，應以相對人得了解之情事為範圍，表意人所為表示行為之言語、文字或舉動，如無特別情事，應以交易上應有之意義而為解釋，如與交易習慣不同，應以相對人知其情事或可得而知為限。又契約之解除，係使契約自始歸於消滅，以回復訂定契約以前之狀態。而契約之終止，則使契約自終止時起嗣後歸於消滅，其已經發生效力者，尚不生回復原狀問題。
　⒉系爭協議第A條第4項約定：「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and Lucy Sparrow agree to A total £600,000 with 4 payment terms :Down payment: £150,400 before or on 2021.01.20. £100,000 before or on 2021.02.28. …(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和露西•斯帕羅同意總金額為英鎊60萬元。分4期給付：首次付款：2021年1月20日前給付英鎊15萬0,400元。2021年2月28日前給付英鎊10萬元…)」，有系爭協議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7頁），然上訴人自承伊分別於110年1月20日、同年5月14日各給付15萬元、6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42頁），可見上訴人未依系爭協議約定給付款項，已構成給付遲延。再觀諸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以電子郵件向上訴人表示：「… By this letter, SYSL（即被上訴人） exercises its right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We write further to the accompanying "open" letter terminating the agreement based on your breach of contract.…」等語，有電子郵件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47至48頁、本院卷第161至163頁），可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遲延給付乃表示「terminate」系爭協議。而「terminate」 一字依梁實秋所編遠東英漢大辭典，係指終止、終結、結束之意，另美國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440.2106⑶關於「terminate」之定義，係指一造依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結束契約之情形，且結束前已發生之權利義務仍屬有效（Termination occurs when either party pursuant to a power created by agreement or law puts an end to the contract otherwise than for its breach. On“termination”all obligations which are still executory on bothsides are discharged but any right based on prior breach or performance survives.），有上開辭典、統一商法典內容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7至283頁），足見「terminate」 乙字係指契約之一造終結契約效力，但不生回溯失效之情，核與我國民法關於終止之法律效果相同。再佐以系爭協議第E條中Termition第2段約定：「Unpredictable and unpreventable man made or natural disaster- In addition to termination under these conditions;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have the unilateral right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In the event of such termination,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compensate the Artist for all services satisfactorily performed up to that stage and for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rdered or procured prior to receipt of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and Miraculous Mind Production Inc. will have the right to all Work in Progress which the Artist has produced and for which payment has been made.…（不可預測和不可預防的人為或自然災害-除因這些情形終止本協議外：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得單方終止本協議。若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為終止，其需補償SYSL之前所為令人滿意之服務，及已訂購與採購之材料及產品，又SYSL已完成作品及已收款項之所有製作中作品，權利將歸墨稼文創設計有限公司所有）」等語（見原審卷第35、43頁），益見系爭協議約定當事人terminate該協議後，關於兩造已依系爭協議所為行為仍為有效，並非溯及失效，是以依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之交易習慣，上訴人當知契約之一方terminate系爭協議，係使契約嗣後歸於消滅，其已經發生效力者，則不生回復原狀之問題，故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terminate系爭協議，應解為其係終止系爭協議，而非解除系爭協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乃解除系爭協議云云，難以採憑。
　⒊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固定有明文。然終止契約，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影響。而當事人於契約終止前所受給付，既係本於斯時有效之契約，自有法律上之原因，無不當得利可言。承上，系爭協議係經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終止，上訴人主張其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云云，然其自陳係於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協議前之110年1月20日、同年5月14日分別給付15萬元、6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42頁），並有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可見上訴人係本於當時有效之系爭協議而為給付，被上訴人受有該利益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尚難因其嗣後終止系爭協議，即認於終止前所受給付為不當得利。上訴人雖主張其給付21萬元款項僅是預付款，被上訴人既未交付任何產品，應構成不當得利云云，惟被上訴人依系爭協議必須製作3萬件毛氈產品、監製25件立體毛氈作品，並將毛氈產品交由上訴人於110年底至111年初舉辦展覽，有系爭協議第A條第1項、第2項約定可稽（見原審卷第26頁），可見被上訴人負有自簽約後開始製作毛氈作品，並於簽約後約1年後提出毛氈作品供上訴人展覽之義務，則上訴人已支付款項用以支應被上訴人製作毛氈作品所需材料、人事費用，核與系爭協議約定無違，是以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協議時，表明上訴人所支付款項已用於履行系爭協議等語，有電子郵件可證（見原審卷第48頁），應非子虛，上訴人主張21萬元僅為預付款，被上訴人既未交付任何產品，應構成不當得利云云，難以採憑。以故，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於系爭協議終止前所受領之款項，於該協議終止後，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或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云云，即有未合，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本件請求，為不可取。
　⒋第258條及第260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263條定有明文，可知當事人依法律規定終止契約者，並無準用同法第259條之規定。被上訴人於110年5月25日係終止系爭協議，而非解除系爭協議，已如上⒉所述，則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1萬元本息云云，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為同一請求，亦無所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